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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教人〔2025〕21号

温州市教育局 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关于做好 2025 年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（社会事业局）、人力社保局，海经区社

会事务管理局，市局直属各学校（单位）：

为建立科学合理规范的中小学教师专业职务评审机制，促进

教师专业发展，加快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，根据《关于做好 2025

年度各系列专业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温职改办〔2025〕1号）

和《温州市中小学教师职称评价指导标准（修订）》（温教人〔2021〕

135号）、《温州市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评价指导标准（试行）》

（温教人〔2021〕136号）、《关于做好中小学教师考核评价工

作的指导意见（修订）》（温教人〔2024〕29 号），现就做好

温 州 市 教 育 局
文件

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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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温州市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提高教师队伍专业化水平和整体素质为核心，按照“坚持

标准、保证质量、全面考核、维护公正、择优晋升”的原则，进

一步健全制度体系，完善评价标准，创新评价机制，充分发挥教

师职称评审的激励导向作用，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，为我市深

化教育改革、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。

二、政策导向

（一）坚持以德为先。引导教师立德树人，把践行《中小学

教师职业道德规范》《新时代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职业行为十

项准则》作为教师职称晋升的首要条件。在教师职称推荐和评审

中，把师德作为首要评价标准，促使广大教师自觉遵守师德规范，

爱岗敬业、教书育人、为人师表；引导广大教师不断增强使命感

和责任感，安于从教，善于从教，乐于从教。申报高级职称的教

师，近 5年学年度或年度考核合格且至少 1次优秀；经查实存在

违规补课等师德失范行为的，实施一票否决。对长期在教学一线、

默默奉献的优秀教师予以适当倾斜。

（二）对承担 2门及以上学科教学任务的小学教师，允许按

小学全科教师申报。为鼓励小学教师一专多能，使小学全科教师

具有担任国家规定的小学多门课程教学的基本能力，适应小学尤

其是农村小学小班化、包班制等需要，对任现职以来，承担课程

计划所规定的小学 2门及以上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，其承担的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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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科教学工作量可以累加计算，所教学科获得的教科研业绩，可

视为同一学科的业绩。

（三）对农村教师尤其乡村教师给予适当倾斜。对承担 2门

及以上学科教学任务的农村教师，允许按全科教师申报晋升职

称。在地理位置特别偏远、条件特别艰苦的乡村学校任教满 15

年和 30年、表现优秀且仍在乡村任教的教师，申报晋升中级和

高级教师职务，可不占所在学校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。

（四）在山区海岛县事业单位工作满 25 年以上、上一聘期

考核为合格档次且上一年度考核为优秀档次的教师评聘高级职

称的，可不占所在单位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。

在山区海岛县和龙港市设置高级教师定向岗位，实行“定向

推荐、定向评价、定向使用”，面向乡村学校或薄弱学校教师申

报，以留住优秀教师。在申报条件上，适当放宽任职年限、科研

等要求，“定向评价”采取单独分组评审的方式。取得的高级教师

职称限定在乡村学校或薄弱学校聘用，离开乡村学校或薄弱学校

的，其高级教师资格失效。

（五）优化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中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评

审政策。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（含儿童福利机构、残疾儿童康

复机构）中，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，纳入中小学教师职务系

列评审；从事校外教育研究、师资培训、活动组织等工作的专业

技术人员，可纳入中小学校教育管理职务系列评审。未成年人校

外活动场所教师的专业技术职务评审要结合其工作特点进行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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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的各类青少年校外活动可折算教学工作量；担任社团负责人

和专职辅导员年限可视作班主任工作年限；由主管部门确认的宫

际援助和流动少年宫活动可视作支教经历。

（六）支持民办中小学、幼儿园和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。

民办中小学、幼儿园要鼓励教师积极参加中、高级职称评审，为

教师参加职称评审创造条件，提供便利。根据温州市人民政府办

公室《温州市特殊教育普惠发展三年行动计划》（温政办〔2023〕

68号），具有资源教师专业能力证书，且连续从事资源教师工

作岗位 3年及以上的，可参照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参加职称评审。

专职资源教师任职年限视同班主任工作年限；具有资源教师专业

能力证书且连续从事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兼职资源教师工作 3 年

及以上的，其任职时间可按二分之一计入班主任工作年限。

（七）进一步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自主评聘改革。推进职称

评审与岗位管理、竞聘上岗、聘期考核及绩效分配等人事改革的

深度融合，建立分类评价、分级管理、学校自主评聘和政府宏观

监督管理的中小学教师评价机制。职称自主评聘试点学校要制定

符合本校实际的自主评聘方案，优化评价标准和评价办法，合理设

置各学科中、高级教师岗位，关注思政、科学、体育、美育、心理

健康、劳动教育等学科教师发展，让各个学科教师有均等的职业发

展空间。非职称自主评聘学校的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，高级职称统

一委托市高评委组织评审，中级职称统一委托县（市、区）中评委

组织评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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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各地中小学校专业技术中高级岗位设置比例调整后，

不再进行岗位结构比例之外与岗位聘用制度相脱离的资格评审。

专业技术职务上一级别岗位空缺的，可用于下一级别最低等级岗

位评聘。申报高级职称，须聘任在中级岗位满 5年，具有中级职

称但未被聘任至中级岗位的任教年限，不计入中级任职年限。

（九）根据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《关于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

教育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浙教办教科〔2021〕52 号），心理健

康教育教师享受班主任同等待遇政策。根据温州市教育局《温州

市乡村美育“空中飞课”行动方案》（温教办基〔2022〕26号），

“空中飞课”教师远程支教计入个人支教经历，按规定折算。

（十）各地各校在职称评聘中，对具有高学历教师予以倾斜。

2025年起，40周岁（年龄计算至 2025年 12月底，下同）以下

幼儿园教师申报中级职称，原则上须具备本科学历，其中 2030

年前本科在读的，视同具备本科学历；45 周岁以下幼儿园教师

申报高级职称，须具备本科学历。2025年起，35周岁以下义务

教育专任教师、40周岁以下普高和中职专任教师申报高级职称，

原则上须具备研究生学历，其中 2030年前研究生在读的，视同

具备研究生学历，中职专业课教师酌情放宽。

三、评审程序

各中小学校在核定的岗位结构比例内，制定年度评聘计划，

经教育主管部门审核备案后，在校内公布。自主评聘学校严格按

规定程序开展职称评审。非自主评聘学校教师高级职称评审按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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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程序进行，中级职称评审由各县（市、区）参照执行。

（一）个人申报。教师个人根据学校公布的岗位和职称评定

推荐方案进行申报。

（二）考核推荐。学校根据本校职称评定推荐方案进行考核，

考核结果报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；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

部门统一组织课堂教学考核，并根据申报对象师德、业绩、能力、

贡献进行综合评价，向市教育局报送推荐对象。

（三）专家评审。市教育局成立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，统一

组织教学水平面试，由学科组专家对高级职称申报对象课堂教学

能力进行考核，其中申报副研究员和高级实验师的须参加面试答

辩。组织学科组专家对高级职称申报对象的资格条件和综合业绩

进行审核，并根据综合业绩、教学评价和上报材料进行综合评估，

提交评委会评审。

四、评审工作要求

（一）深化职称改革工作。今年我市将继续深化职称改革工

作，逐步下移职称评价重心，加大学校学年度考核结果在评审中

的运用。注重用人单位的考核推荐意见，充分发挥职称评审在教

师队伍建设中的激励导向作用和用人主体在职称评审中的主导

作用，切实推进职称改革的各项工作。

（二）完善评价标准，创新评审机制。全市各中小学校要根

据市、县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工作方案和中小学教师职

称评价指导标准，结合本校的教育教学工作特点和要求，修订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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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学校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推荐方案，在评价标准中取消

对论文数量的硬性要求。优化评价办法，实行分类评价。加强对

教育教学过程的精细化管理，对教师教育教学能力的评价要注重

其平时表现，避免仅凭一次性听课打分或录像课外送评价等做

法。通过个人述职、民主测评、教学考核等方式全面考察申报对

象师德表现、专业能力和综合业绩，做好推荐评审工作。

（三）开展研究（教育管理）、实验系列职称评审工作。根

据省教育厅精神，今年我市将继续开展中小学校教育管理人员和

中学实验员职称评审工作，评审须在核定的岗位结构比例内进

行，申报和评审条件按照原办法进行。

（四）严格执行学术规范。对申报材料中的学术论文、科研

项目等成果，严格核查其真实性，国内学术期刊论文应能在知网

平台的首页进行全文检索，对学术论文、著作等进行查重审核，存

在学术不端的，实行“一票否决”。对在申报和评审过程中查实

有在假冒期刊“发表”论文等弄虚作假行为的人员，即取消评审

资格，评审次年起 3年内不许申报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，已

参加评审取得资格的由原公布评审结果的部门或单位取消其评

审结果。

（五）严格遵守评审纪律。各地各校必须严格按照评审程序，

遵守评审纪律。评委和工作人员在评审前需签订责任状，明确各

自在评审过程中的职责和义务，以及违反规定所需承担的责任。对

违反评审纪律的评审委员会成员、学科组成员，将取消其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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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参与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各个环节的工作人员，违反评审工作纪

律的，视情节轻重，给予通报批评直至纪律处分。

（六）加强对中小学教师职称自主评聘工作的指导与监管。

各自主评聘单位要进一步完善评聘标准，规范评聘程序，严肃评

聘纪律，确保评聘质量。及时做好当年的评聘方案和评聘结果的

备案。坚持放管结合，加强宏观管理，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，市

人社局和教育局将组织人员到各县（市、区）和市局直属学校（单

位）进行复审，加强对县（市、区）和市直属学校（单位）职称

自主评聘工作的指导与监管，促进职称自主评聘工作更加规范。

五、报送材料要求

根据我省数字化改革要求，参评教师应在浙江省专业技术职

务 任 职 资 格 申 报 与 评 审 管 理 服 务 平 台 （ 网 址 ：

https://zcps.rlsbt.zj.gov.cn/）-职称评审项目- 2025年度温州市高级

教师、高级实验师、副研究员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计划中填报

材料，申报职称时可提取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已审核通过的

基本信息和业绩材料等，学校须严格审核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

材料。高级职称申报流程由所在单位和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初

审，不再要求提供原件和复印件。申报时间另行通知。

六、其他

本文件未尽事项，按《温州市教育局 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局关于印发温州市中小学教师职称评价指导标准（修订

版）的通知》（温教人〔2021〕135号）、《温州市中等职业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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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教师职称评价指导标准（试行）》（温教人〔2021〕136号）

等文件执行。中小学校教育管理人员和中学实验员职称评审申报

和评审条件按照原办法（《关于做好 2015年中小学教师职务资

格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温教人函〔2015〕44 号））执行。本通

知由市教育局人事处负责解释。联系人：阮秋妹，电话：

0577-88630170。

附件：1.温州市中小学高级教师职务评审综合量化标准（修订）

2.温州市中小学校管理职务评审综合量化标准（修订）

3.教育管理、中学实验员职务有关规定

4.2025 年职称工作行事历

温州市教育局 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5年 4月 8日

温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5年 4月 8日印发


